
简易程序处罚流程

出示执法证件

调查取证，查明并确认违法事实。必要时应填

制《现场检查笔录》或《现场调查询问笔录》

当事人陈述申辩

作出当场处罚决定，当场制作处罚决定书并送

达当事人。

执行

备案归档

案件受理审查，查明案件来源，落实相关材

料，制作调查询问笔录。

一般程序处罚流程

立案

调查取证

制发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
必要时进入听证程序。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送达处罚决定，填制《送达回证》

执行

备案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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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类流程图（适用第4项-108项权力）

承办机构：综合股、危化股、监察大队

服务电话：0566-5298808 5298807

监督电话：0566-5298800



行政许可类流程图（适用第 1 项-3 项权力）

1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（除有储存设施）核发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办公室

服务电话：0566-3321212

监督电话：0566-5298811

项目单位申报

行政审批办公室

审核，材料齐全、

符合法定形式政

务中心窗口受理

材料不全、不

合法定

形式，出具一
县应急管理局发

现核准事项直接

关系他人重大利

益的，应告知利害

关系人，申报单位

和利害关系人有

行政审批办公室承

办，局领导批准

依法应当听证

的事项或认为

需要听证的其

他涉及公共利

益的重大审批

事项，县应急管10 个工作日内核准项目

窗口书面告知项目单位

不属于受理范围的，

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



2、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核发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行政审批办公室

服务电话：0566-3321212

监督电话：0566-5298811

行政审批办公室

审核，材料齐全、

符合法定形式政

务中心窗口受理

材料不全、不

合法定

形式，出具一
县应急管理局发

现核准事项直接

关系他人重大利

益的，应告知利害

关系人，申报单位

和利害关系人有

行政审批办公室承

办，局领导批准

依法应当听证

的事项或认为

需要听证的其

他涉及公共利

益的重大审批

事项，县应急管10 个工作日内核准项目

窗口书面告知项目单位

不属于受理范围的，

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



其他权力类流程图（适用第 110 项-114 项权力）

1、生产、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

危化股受理备案相关材料

危化股进行审查

材料不符合要求

的通知补正材料

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

必要时组织有关人

员进行现场核查

材料符合要求

承办机构：危化股

服务电话：0566-5298807

监督电话：0566-5298800



2、应急预案的备案

承办机构：应急指挥中心

服务电话：0566-5298802

监督电话：0566-5298800

备案单位将验收备案材料送业务股室

业务股室将备案材料送分管领导审查

制作备案通知，业务股室备案

局领导签批

必要时组织有关人

员进行现场核查

材料不符合要求

的通知补正材料材料符合要求



3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

本县行政区域内发生 3 人以下死亡，或者 10人

以下重伤，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般

事故

受县政府授权或者委托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并通知公

安、监察、工会等有关部门参加。邀请检察院参加

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，60 日内形成事故调查报

告

按照县政府批复追究有关人员刑事或者行政责任，实

施行政处罚

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县政府批复

承办机构：安全生产监察大队

服务电话：0566-5298808

监督电话：0566-5298800



4、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

承办机构：应急管理局分所

服务电话： 0566-8167902

监督电话：0566-5298800

备案单位将验收备案、核销材料送业务股室

业务股室将备案材料、核销送分管领导审查

制作备案、核销通知，业务股室备案

局领导签批

必要时组织有关人

员进行现场核查

材料不符合要求

的通知补正材料材料符合要求



5、自然灾害救助对象审核

1.由灾民向户籍所在社区提出申
请,提供相关材料。

2.社区自收到书面申请和完整的证明材

料后当日起，在承诺的 7 个工作日内完

成调查，并上报中心。

3、中心在收到社区核实资料当日起,在承诺
的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,并报县应急管理
局审批。对不符合条件的,社区书面通知申
请人,告知原因.

提供如下材料：

1,申请书(说明受灾时间、

灾害种类及损失情況);

2,受灾情况的影像资料;

3.《自然灾害救助对象审批

表》.

4,经民政局审批同意后,街道将告知己符
合享受补助舍的由请人.

承办机构：综合减灾和物资保障股

服务电话：0566-5298808

监督电话：0566-5298800

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: 填报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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